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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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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社会对企业的伦理期待, 是指企业的伦理责任,其中包括三种责任: 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企业作为一种利益性存在和契约性存在, 承担着企业公民角色, 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

展, 必须承担伦理责任,而其在社会中过大的权力,也需要通过承担伦理责任来予以制衡。但是, 企业社会责任

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这些限制包括合法性、成本、效率、范围及复杂性等的限制。同时, 由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

不同, 其社会责任意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是一个与企业的实际状况、经济

实力、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及权限等密切相关、逐步扩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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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企业管理伦理价值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已经

成为价值核心,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已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

成功的公认指标。但是,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及企业

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等问题上, 人们还没有取得共识。本文试

图谈谈看法。

一、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伦理

期待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概念演进

的视角,以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中是否关注企业管理伦理为

基点, 看出研究者们的不同看法。

在 20世纪初叶曾有学者在其著述中涉及有关思想,但

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建树。只是 1932 年,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

授多德在 哈佛法学评论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 企业

财产的运用是深受公共利益影响的,除股东利益外, 法律和

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人

的利益; 企业管理者应因此树立起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

众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感 亦将成为企业管理者 妥适的

态度 而得到采纳;企业的权力来自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

委托, 并以兼而实现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为目的; 不仅要通

过确立一定的法律机制促使企业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而且

控制企业的管理者应自觉地践行这种责任。[1] ( P20- 21) 这可

以看作 企业社会责任 概念的最早提出, 但并没有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

1953 年,被卡罗尔称为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开拓

者 [2]的美国学者H. R.博文( H. R. Bowen)因为看到大型公

司所拥有的权力及其经营活动对社会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发表 商人的社会责任 一书,其中提出 商人应该为社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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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什么责任 的问题, 他认为: 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

的目标和价值,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3]

这个观点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早定义, 因而, 博文也

被誉为 企业社会责任之父 。

美国雷蒙德 鲍尔 ( Raymond Bauer )曾从企业与社会的

关联性的角度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是认真思考公司行为对

社会的影响。[4] ( P1) 1963 年, 约瑟夫 麦奎尔 ( Joseph W.

McGuire)把企业的经济目标和法律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联

系起来, 提出: 社会责任的思想主张公司不仅有着经济和

法律方面的义务, 在这些义务之外, 还承担有其他社会责

任。[ 5] (P144) 1975年, 基思 戴维斯和罗伯特 布洛姆斯特朗

( Keith Davis & Robert L. Blomstrom)从企业对社会的积极贡

献即保护和改善社会福利的角度提出: 社会责任是决策者

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同时, 也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改

善社会福利。[ 6] (P39)与上述观点类似的还有哈罗德 孔茨和

海因茨 韦里克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

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 7] (P689)和里基 W. 格里芬( Ricky

W. Griffin)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 是指在提高本身利益的同

时,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8] (P73)

等观点。上述各种定义都有各自的特点, 对人们深入揭示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但不可否认的

是,它们都有共同缺陷: 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时都嫌模糊含

混,尤其是没有清晰地突显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

从1974年企业伦理学产生时起, 许多哲学家在过去宗

教哲学家们对企业管理伦理的开拓性贡献的基础上, 从企

业管理伦理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比如, 1979 年,由

哲学家文森特 巴里著的 企业中的道德问题 、汤姆 比彻

姆和诺曼 鲍伊合著的 伦理理论和企业 、托马斯 唐纳德

森和帕特丽夏 H. 沃翰合著的 企业中的伦理问题: 一种哲

学上的探讨 , 这第一批三本企业伦理学教科书都研究过企

业社会责任问题。[ 9] (P200)而 1980 年美国企业伦理学教育委

员会起草并获得委员会通过的企业伦理学教学指导原则中

则明确规定 :考察企业活动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是每门

课程的基本要求。[9] (P202)此时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及其他领

域的研究者们也逐步涉足企业伦理议题, 希望从企业伦理

角度获得企业社会责任的新结论。1984 年, 管理学家爱德

华 弗里曼( R. Edward Freeman)著的 战略管理 利益相

关者方法 一书出版, 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是增进企业的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10] 1987 年, 埃德温 埃普斯坦( Edwin M.

Epstein)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管理对利益相关者和伦理

规范日益增多的关注联系起来, 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

与组织对特别问题的决策 (有一定规范性的)结果有关, 决

策要达成的结果应对利益相关者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企

业社会责任主要关注企业行为结果的规范性、正确性。[ 11]

( P104)上述各种观点在界定企业社会责任上大都突显了伦

理维度,但仍嫌含糊不清, 可能是由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性,

他们都没能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到底包含什么样的道德

责任。

在突显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的观点中, 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管理学家斯蒂芬 P. 罗宾斯, 他认为, 企业社会责

任是指 一种工商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的长远目标的义务,

而不是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 , 他还特别提醒, 这一定

义的前提是所有企业都会遵守社会颁布的所有法律, 并追

求经济利益, 同时,这一定义将企业看作一种道德机构, 在

它努力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 它必须分清正确的和错误

的行为。罗宾斯认为, 社会责任是比社会义务层次稍高的

概念, 社会义务仅仅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符合其经济

和法律责任, 它是一个表明 企业追求社会目标仅限于它们

有利于该企业实现其经济目标的程度 的概念;而社会责任

则 加入了一种道德规则,促使人们从事使社会变得更美好

的事情, 而不做那些有损于社会的事情 。[12] (P97- 98) 这种观

点综合了当时学界的最新成果, 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包括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三个层次,内容全面系统 ,对

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此企业社会

责任研究者们大都强调企业应该承担道德责任, 而且有很

多学者仔细研究企业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的具体内涵, 当

然也有不同看法。其中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核心道德责任论

这由 P. 普拉利( Peter Pratley)提出。普拉利认为, 正如

实行质量管理一样, 企业也接受具体的道德责任。在最低

水平上, 企业须承担三种责任: ( 1)对消费者的关心, 比如能

否满足使用方便、产品安全等要求; ( 2)对环境的关心; ( 3)

对最低工作条件的关心。 普氏把这三种责任称为 最低限

度的核心道德责任 , 并将核心道德责任分为三个层次: 首

先, 企业有义务承担最基本的道德责任: 即为消费者提供安

全而又性能良好的商品和服务。在这一基础性和永久性的

责任上, 现在又增加了新的道德责任。第二层次的道德责

任的范围扩大了, 涉及到关心环境和减少资源消耗。最后

一个层次的道德责任指的是企业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的质

量。这意味着起码没有滥用(道德责任)。[ 13] ( P98, 119)

(二) 多层次的企业责任框架

这由乔治 恩德勒提出。恩德勒认为, 企业的责任范围

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三方面。其中经济责

任是: 赢利或使利润最大化; 提高生产率; 保护或增加所有

人或投资者的财富; 尊重供应商; 公平对待竞争者; 关心雇

员, 为消费者服务;社会责任是: 尊重法律和规则的精神及

条文; 尊重社会习俗和文化遗产; 有选择地参与文化和政治

生活; 环境责任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消耗较少的自然资

源; 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他还指出, 企业责任是可分

层次的, 上述每一方面都可分为 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 、

超出最低限度道德要求的积极义务 和 理想的道德要求

三个层次。比如企业对环境的起码责任是: 不污染环境 ;积

极责 任是: 保 护环境; 理想责 任是: 促 进和改 善环

境。[14] (P229, 234)

(三)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

这由阿奇 B. 卡罗尔提出。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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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

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企业的所有社会责任等于经济责

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之总和, 其中经济责任

指盈利, 法律责任指守法, 伦理责任指合乎伦理地做事, 慈

善责任指成为好的企业公民,如给社区捐献资源、改善生活

质量等。这四种责任构成一个金字塔 ,经济责任处于最底

层,第二层为法律责任, 第三层为伦理责任, 最高层为慈善

责任。[15] (P26)

(四) 企业道德义务论

这由著名经济伦理学家德 乔治提出。他从自由企业

制度上寻找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源,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含

义是模糊的, 有时它超越了法律意义 ,指企业履行其道德

义务的责任;有时指社会加之于企业的义务本身。通常,它

是指企业对社会、对自身行为给社会所造成影响的关注,不

管这种关注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 。企业道德义务可分为

四类一般义务。其中 一般义务根源于企业、社会的性质以

及二者之间内含的合约性质。首要的义务是 不造成任何

伤害 , 第二类一般义务来源于企业建立于其间的自由企

业制度的本质。企业依赖于制度整体 ,因此企业就有道德

义务不危及该制度的自由与价值。 第三类一般义务即在

企业所从事的交易活动中做到公平。 第四类一般义务在

于按照自己自由签订的契约合同去做。[16] (P235、228)

综上所述,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社会对企业的

伦理期待,是指企业的伦理责任。其中包括三种责任: 经济

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卡罗尔曾说, 企业社会责任意

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组织所寄托的期望。[15] (P23)而

期望 不过是 责任 的另一种表达。责任说到底是一个伦

理范畴, 因而人们谈到责任时往往是从伦理的意义上来指

称的。道德责任属于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也是伦

理责任。

法律责任属于伦理责任之一。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

中认为,法、道德、伦理都源于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实

践中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抽象法、道德、伦理。其中,抽

象法是客观外界的法,是抽象人格的定在, 是自由意志发展

的客观阶段 ,表现为客观的、外在的善 ,这种自由是一种自

在的自由。道德是主观内心的法,是内心信念的规定, 是自

由意志发展的主观阶段, 表现为主观的、内在的善, 这种自

由是一种自为的自由。伦理则是自由意志发展的高级阶

段,是客观法与主观法的统一, 在黑格尔看来, 主观的善和

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善的统一就是伦理, 它是自在

自为的自由。伦理作为自由意志发展的高级阶段, 又表现

为各种关系,依次是家庭、社会、国家。从黑格尔的充满辩

证法智慧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伦理是法与道德的统

一,法与道德都属于伦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们常说法

律是 底线伦理 ,而道德是 高线伦理 ;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

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伦理表现为各种关系, 而法律

与道德就是促使人们或团体各在其位、各司其职, 以维护这

种关系的行为规则即 律 ,法律因为是客观的、外在的,所

以其基本特征是 他律 , 表现在责任上, 就是应负的责任;

而道德因为是主观的、内在的, 所以其基本特征是 自律 ,

表现在责任上, 就是应尽的责任。各种责任要能得到履行

和承担, 社会关系要能得到维系和拓展, 他律与自律就都不

可缺少, 法律与道德也都不可或缺。

经济责任也是一种伦理责任。把经济责任看作伦理责

任是有限度的,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责任都是伦理责任。所

谓企业经济责任, 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为股东谋求最大化利

益; 二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以增进社会财富

和福利。而根据企业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可以推知, 企业经

济责任的第一层含义即为股东谋求最大化利益是企业的基

本的责任, 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而必须承担的义务 ,所

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它不是企业

的伦理责任。因为它仅仅是在为企业自身负责, 而没有有

利于企业以外的道德行为。能够称为企业的伦理责任的,

是企业经济责任的第二层含义。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和道

德责任的关系在于经济责任是后两者的物质基础, 后两者

是经济责任的升华。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一) 企业道德责任本质上是企业法律契约得以更好

地履行的逻辑结论

首先, 企业是一种利益性的存在。作为一种利益性存

在, 企业必定要追求利益以维持自身的生存, 而在追求利益

的过程中, 必然要与内部和外部各种利益主体发生关系 ,从

而处于各种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关系之网中, 受到各种利

益相关者的制约。利益相关者是由著名管理学家、经济伦

理学家爱德华 弗里曼于 1984 年在 战略管理: 利益相关者

方法 一书里提出, 它是指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个人和组织,

内部的雇员、股东, 外部的消费者、供应商、银行、政府、社

区、环境及其他各种组织等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这种

利益相关者是理解企业道德责任的通俗方法。企业与利益

相关者构成利益关系, 也就构成权利、责任关系, 而这种权

利、责任关系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意义。相对于各种利

益相关者, 企业具有相应的权利, 同时也就具有相应的法律

义务和道德责任, 对这些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企业必须尊

重、担当、履行。如果企业对这些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以一

种正确、积极主动的伦理立场和道德态度, 切实地予以履行

和担当, 那么其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就能更好地得以实现 ;否

则, 企业的利益、权利就必然遭到抵制, 其生存和发展就必

然受损。正如理查德 E. 渥库齐( Richard E. Wokutch)和乔

恩 M. 谢巴德( Jon M. Shepard)所言, 利益相关者 被公司所

影响, 反过来也影响了公司。由于这一点, 公司在追逐 开

明的自我利益 时, 必须考虑这些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这

样, 公司就可能参加不同的活动, 从而使一个或者多个相关

利益者受益, 尽管这在短期内会花费高额的成本, 但在长期

会使公司受益 。[17] (403- 404) 所以, 企业的利益性存在形式实

质上是建立在它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利互惠、相互尊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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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合作、相互负责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

企业还是一种契约性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

研究企业的性质时提出了企业是一个契约性组织的著名论

断。他认为,企业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 企业与复杂的经济

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是靠一系列契约

来维系的。著名经济伦理学家托马斯 唐纳森和托马斯 邓

菲认为, 企业的形成源于人们之间因接受核心价值观和共

同任务而达成的社会契约, 其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对这种

社会契约的信守和遵循。 他们对共同体内规范形成程序

的赞同,以及他们对结果的接受, 构成对微观社会契约的一

致同意。 只要某人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他就有道德义务

去遵守现存的真实的规范, 那是由绝大多数的成员以其态

度和行为公认为正确的规范。[18] (P52)企业形成和发展都离

不开的契约可以从多方面来划分, 如可以划分为正式契约

和非正式契约、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等。但笔者以为, 契约

的目的都是用来管理企业行为的, 不如说是一组解决企业

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激励约束问题的价值集, 因此, 又可称之

为管理契约。而这种管理契约又可以分为法律契约、道德

契约、心灵契约。法律契约显然是正式契约或显性契约,而

道德契约和心灵契约则是非正式契约或隐性契约。法律契

约在敦促企业承担法律责任方面的作用不用多说, 但道德

契约和心灵契约在激励企业承担道德责任方面的作用也不

可忽视:就契约的本质来看, 无论什么契约都是组成企业的

绝大多数人真实意思和愿望的表达, 是其自由意志自主选

择、自主决定的结果, 因而也是他们对企业道德责任的理性

承诺。因为这些道德责任不过是契约当事者自己服从自己

的意志和决定的表现。如企业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契约

一样, 契约的道德责任约束也贯穿于契约的形成和发展的

始终,其实现依赖于道德自律。从这一意义上看, 企业道德

责任本质上是契约当事者订立契约、承诺按其接受的某些

价值观和共同任务而行事的行为的必然结果; 就它们与法

律契约的关系来看,它们不仅可以弥补契约的不完全性,缓

解市场失灵 ,遏制腐败, 而且可以减少交易损失, 节约交易

成本, 增加交易中的相互信任, 减少不确定因素, 从而有利

于法律契约的履行。从这一意义上看 ,企业道德责任本质

上是企业法律契约得以更好地履行的逻辑结论。

(二) 从企业作为企业公民来看,也要承担伦理责任

所谓企业公民,按照美国波士顿大学企业公民研究中

心的定义,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

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 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

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 它会全面考虑对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

然环境。英国企业公民公司 ( Corporate Citizenship Company )

认为企业公民有以下四点: 一是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

分;二是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 三是企业有权利, 也有责

任;四是企业有责任为社会的一般发展做出贡献。[ 19] ( P8- 9)

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指出, 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 ( 1)好

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

国际标准, 防范腐败贿赂, 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 以及商

业原则问题; ( 2)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 就业

机会均等 ,反对歧视, 薪酬公平等; ( 3)对环境的责任, 主要

包括维护环境质量 ,使用清洁能源,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 ( 4)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 如传播国际

标准, 向贫困社区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 如水、能源、医药、

教育和信息技术等。[20] (P62)综合这些定义, 企业公民就是指

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的企业。

因此, 一个企业要想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就应该认真、忠实

地承担伦理责任,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切实践行。

(三) 从社会角度来看, 企业权力过大, 需要通过承担

伦理责任来予以制衡

现代世界由于企业的经济力量只会越来越强, 社会财

富越来越向企业集中。据统计, 单世界 500 强的财富就占

世界的一半以上, 而且一些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就可以和

一些小国的经济实力相提并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和发展也使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一些具有跨国经营特点的

大规模企业集团逐步增加,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影响

力急剧增加。所以 ,现代企业在社会中拥有巨大的权力 ,从

社会中所有的企业组织, 到一个行业, 再到单个的企业, 甚

至企业成员, 都能对社会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对于整个

人类, 企业组织深刻地影响了其生活质量, 人类的衣、食、

住、行、工作、科学文化艺术活动、娱乐、生存环境等都离不

开企业, 企业的影响渗透于人类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

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社会, 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都

会或浅或深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或可见或不可见地引起社

会变化。既然企业对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拥有如

此巨大的权力, 就应该对行使权力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社会对这种权力进行制衡的有效办法也就是要求企业承担

相应责任, 谁不承担相应责任, 就应该让他无法拥有权力。

正如凯思 戴维斯( Keith Davis)阐述的 责任的铁律 所表明

的: 谁不能以社会认可的负责的态度行使权力谁就将失去

权力。[ 21] ( P34)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度

企业到底有些什么社会责任? 这是学界长期讨论的话

题。从 1997 年8 月由美国的非官方机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

制订的 SA8000 中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非常广泛。但笔

者以为,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这些限制是企业

在履行伦理责任时必然会遇到的约束。如果不考虑这些限

制, 一味地脱离企业经营管理实际地强调企业伦理责任 ,可

能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是理论上陷入绝对责任论

的误区, 而绝对责任论的最终结果是取消责任;一方面是实

践上会使企业不堪重负, 而不堪重负的最终结果是规避责

任。同时, 也正因为有这些约束, 为了让企业真正承担起与

其实际相应的伦理责任,我们还必须考虑企业的实际能力,

考察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能承担的伦理责任。

(一)企业伦理责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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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实际是千差万别的, 因而它们在

履行伦理责任时也并非完全一样,而是会遇到诸如合法性、

成本、效率、范围及复杂性等的约束。著名管理学家詹姆斯

E. 波斯特对这些约束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22] ( P23- 24)

1.合法性的限制

企业需要承担伦理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什么事

情都能做,其伦理责任行为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即企

业伦理责任行为必须合法。如果企业经营管理行为超出法

律的限定,从事非法经营, 不仅是与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相悖

的,也是与企业伦理责任要求相悖的。

2.成本和效率的限制

企业承担伦理责任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而付出一

定成本必然会降低效率, 从而影响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

力。因此,成本和效率是企业承担伦理责任的主要限制,要

求企业超出成本和效率条件而承担伦理责任是不现实的。

3.范围和复杂性的限制

企业履行伦理责任会受到社会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的

限制。有些不太复杂的问题,如工人劳动条件、工资、福利、

消费者的权益保障等,是企业自身做出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也是企业必须承担的。但是有些复杂的社会问题, 如酸雨

一类的污染问题、臭氧层破坏和热带雨林减少等生态环境

问题、艾滋病和其他流行性的疾病等危害人类生命健康问

题、民族关系和种族歧视以及宗教冲突等政治文化问题,等

等,这些问题带有全球性, 范围大,且复杂性强,单靠企业承

担伦理责任是不能解决的,而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社

会公众甚至全球性联盟一起共同努力。

(二)企业伦理责任的扩展

企业履行伦理责任不仅受到上述诸种限制, 而且还有

一个与其实际能力相称的问题。也就是说, 企业要承担对

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是多方面的 ,但是这些责任也不

能不符合企业实际,不考虑企业的相应能力,而这些责任也

不是没有主次之分。事实上,由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不同,

其社会责任意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也是不同的。企业

承担伦理责任是一个过程。罗宾斯曾提出了一个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的四阶段逐步扩展的模型。[ 12] ( P101- 102)

罗宾斯认为, 作为一个管理者 ,在追求社会目标方面,

即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 他所做的一切取决于他认为对其

负有责任的人或人们, 即取决于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处在

第1 阶段的管理者, 将通过寻求使成本最低和使利润最大

来提高股东的利益。在第 2 阶段, 管理者将承认他们对雇

员的责任, 并集中注意力于人力资源管理, 因为他们想获

得、保留和激励优秀的雇员。他们将改善工作条件、扩大雇

员权力、增加工作保障等。在第 3 阶段, 管理者将扩展其目

标,包括公平的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安全的产品、良

好的供应商关系以及类似的方式。此时管理者觉察到他们

只有通过间接地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才能履行对

股东们的责任。第 4阶段同社会责任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

经济定义一致。在此阶段, 管理者对社会整体负责。他们

经营的事业被看作公众财产, 他们对提高公众利益负有责

任。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意味着管理者积极促进社会公

正、保护环境、支持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即使这样的活动

对利润产生消极影响, 他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在这四个

阶段都伴随着管理者自由决定权的程度的提高和社会责任

意识的增强。当管理者的自由决定权沿着上图的连续谱向

右端移动时, 他们必须做出更多的判断, 即做出承担更大社

会责任的行为。

罗宾斯的这一社会责任扩展模型实际上揭示了企业在

不同发展阶段和拥有不同能力时期的选择, 虽然不一定完

全符合实际, 而且根据企业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为股东谋求

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企业的伦理责任, 也不是社会责任。但

是他说明了一个道理,企业履行伦理责任的程度和范围与

企业的实际状况、经济实力、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及权限等密

切相关, 它有利于管理者对企业伦理责任的明晰, 企业整体

责任与企业中个体的责任的划分及其有效转化, 从而有助

于企业及其管理者在伦理责任上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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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Connotation and Limitation

GONG Tian-p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 Humanity Colleg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actually refers to the social ethnic expectation to the enterprise. It includes

three responsibilities: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Enterprise must bear

ethnic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these responsibilities are limited. They are limited by law, cost, efficiency, range, and

other complicated factors. Also, due to different developing stage, the enterprise s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to bear so-

cial responsibilities are different. The ethic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its actual situation, eco-

nomic power, and managers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and power limit.

Key wo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ethic expectation; validity

12


